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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

秘书长的报告 

增编

继按照大会1 9 8 3年1 2月1 5日题为“巴勒斯坦难民财产的收益，’的第38/ 

8 3 H号决议所提出的报告后，收到了塞浦路斯1 984年9月2 1曰的答复，茸 

实质部分如下：

“塞浦路斯共和国政府再次重申它对那些受到残酷煎熬的巴勒斯坦难民的 

一贯坚定支持，根据公理和平等的基本原则，他们应当得到财产权利和从这些 

财产得到的收益。按照《世界人权宣官》，一个人的财产不容剥夺，它的执 

行将为那些合法权利与基本自由遭受侵篑的人们带来和平与繁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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